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抗 字 第 7號    02

        抗 　 告 　 人 　 唐 陳 樓  03

        上 列 抗 告 人 因 與 相 對 人 蔡 永 間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 04

        107年 11月 14日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法 院 裁 定 （ 107年 度 訴 字 第 731號 ）  05

        提 起 抗 告 ， 本 院 裁 定 如 下 ：  0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7

        原 裁 定 廢 棄 。  08

        抗 告 訴 訟 費 用 由 相 對 人 負 擔 。  09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0

        一 、 抗 告 意 旨 略 以 ： 伊 與 相 對 人 蔡 永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105年 7月 28  11

            日 發 生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， 伊 起 訴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， 經 原 審 法 院 移  12

            付 調 解 （ 107年 度 調 字 第 169號 ） ， 並 指 定 107年 11月 8日 為 調  13

            解 期 日 ， 伊 雖 於 該 調 解 期 間 未 到 場 ， 惟 伊 已 委 任 代 理 人 ， 且  14

            代 理 人 已 提 出 證 物 ， 並 向 原 審 法 院 以 與 其 他 法 院 審 理 期 日 衝  15

            庭 為 由 ， 聲 請 改 期 ， 實 無 所 謂 「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到 場 」 之 情 形  16

            ， 此 與 明 知 調 解 期 日 ， 卻 故 意 不 到 場 又 未 敘 明 理 由 請 假 者 有  17

            別 。 則 伊 之 代 理 人 衝 庭 請 假 而 於 調 解 期 日 未 到 場 ， 並 非 無 故  18

            ， 況 原 審 法 院 未 另 通 知 命 伊 本 人 到 場 ， 遽 認 伊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 19

            到 場 而 裁 罰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2,000元 ， 對 伊 顯 然 不 公 云 云 ，  20

            爰 提 起 抗 告 ， 請 求 廢 棄 原 裁 定 等 語 。  21

        二 、 按 「 當 事 人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者 ， 法 院 得 以 裁 定  22

            處 新 台 幣 三 千 元 以 下 之 罰 鍰 」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第 1項 前 段  23

            定 有 明 文 。 惟 「 按 當 事 人 兩 造 或 一 造 於 期 日 不 到 場 者 ， 法 官  24

            酌 量 情 形 ， 得 視 為 調 解 不 成 立 或 另 訂 調 解 期 日 」 ， 民 事 訴 訟  25

            法 第 420條 亦 有 明 文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查 原 審 法 院 以 107年 度 調 字 第 169號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原 訂 於 10  27

            7年 11月 8日 行 調 解 期 日 ， 並 通 知 抗 告 人 代 理 人 侯 志 翔 律 師 ，  28

            侯 志 翔 律 師 於 107年 9月 20日 收 受 調 解 通 知 書 後 ， 於 107年 10  29

            月 23日 具 狀 表 示 ： 其 於 107年 11月 8日 當 日 下 午 在 台 灣 苗 栗 地  30

            方 法 院 （ 下 稱 苗 栗 地 院 ） 開 庭 ， 且 當 日 下 午 亦 於 台 灣 台 中 地  31

            方 法 院 （ 下 稱 台 中 地 院 ） 開 庭 ， 請 求 本 件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另 定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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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期 日 等 語 。 然 上 開 苗 栗 地 院 開 庭 通 知 書 之 製 作 日 期 為 107年 9  01

            月 26日 、 臺 中 地 院 開 庭 通 知 書 之 製 作 日 期 為 107年 10月 5日 (  02

            見 原 審 卷 第 47、 51頁 )。 侯 志 翔 律 師 收 受 另 外 兩 案 開 庭 通 知  03

            之 收 受 日 期 ， 亦 均 在 107年 9月 20日 之 後 ， 原 審 法 院 乃 由 書 記  04

            官 電 話 告 知 不 同 意 改 期 。 詎 抗 告 人 及 侯 志 翔 律 師 ， 無 正 當 理  05

            由 ， 均 未 於 前 述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等 情 ， 有 原 審 107年 11月 8日 民  06

            事 報 到 單 及 調 解 程 序 筆 錄 在 卷 可 稽 (見 原 審 卷 第 79、 81頁 )，  07

            均 堪 信 為 真 實 。  08

        四 、 惟 按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3條 第 1項 第 7款 規 定 因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發  09

            生 爭 執 者 ， 應 經 法 院 調 解 ， 查 抗 告 人 係 於 蔡 永 所 涉 業 務 過 失  10

            害 案 件 （ 原 審 法 院 106年 度 交 易 字 第 314號 ） 審 理 時 ， 以 起 訴  11

            方 式 提 起 本 件 損 害 賠 償 訴 訟 （ 見 附 民 卷 第 5頁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 12

            起 訴 狀 ） ， 嗣 於 上 開 刑 事 案 件 判 決 後 ， 由 原 審 法 院 刑 事 庭 裁  13

            定 移 送 該 院 民 事 庭 審 理 ， 而 以 本 件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係 因 道 路  14

           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爭 執 ， 應 經 法 院 調 解 為 由 ， 以 107年 度 調 字 第  15

            169號 受 理 ， 則 本 件 調 解 事 件 ， 實 非 因 抗 告 人 主 動 聲 請 ， 亦  16

            非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20條 之 1規 定 ， 經 兩 造 合 意 移 付 調 解 之 調  17

            解 事 件 ， 至 屬 明 確 。 次 按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09條 第 1項 固 規 定 當  18

            事 人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於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者 ， 法 院 得 以 裁 定 處 3,00  19

            0元 以 下 之 罰 鍰 。 觀 其 立 法 理 由 乃 為 強 化 調 解 ， 發 揮 其 疏 減  20

            訟 源 之 功 能 ， 故 有 促 請 當 事 人 到 場 之 必 要 ， 然 而 如 當 事 人 不  21

            到 場 時 ， 因 法 條 規 定 為 「 得 」 以 裁 定 裁 處 罰 鍰 ， 其 應 否 裁 罰  22

            ， 得 由 法 院 以 自 由 意 見 決 定 之 （ 吳 明 軒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， 中 冊  23

            ， 第 1183頁 )， 本 非 必 須 裁 處 罰 鍰 。 本 件 抗 告 人 代 理 人 侯 志  24

            翔 律 師 固 因 衝 庭 ， 未 於 上 開 調 解 期 日 到 場 ， 抗 告 人 亦 因 年 逾  25

            七 旬 （ 00年 0月 0日 生 )， 且 因 本 件 車 禍 受 有 「 左 大 腿 壓 砸 傷  26

            併 肌 肉 損 傷 及 撕 脫 性 皮 瓣 」 之 傷 害 、 「 於 2016年 7月 28日 於  27

            急 診 辦 埋 住 院 ， 並 於 2016年 7月 28日 施 行 肌 肉 縫 合 原 位 植 皮  28

            手 術 ， 於 2016年 7月 28日 轉 至 � 通 病 房 ， 於 2016年 8月 11日 辦  29

            理 出 院 。 共 計 住 院 15天 ， 並 於 2016年 8月 19日 、 2016年 8月 26  30

            日 、 2016年 9月 02日 、 2016年 9月 12日 、 2016年 9月 19日 、 201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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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6年 9月 26日 、 2016年 10月 3日 ， 2016年 10月 14日 至 整 形 外 科  01

            門 診 追 蹤 治 療 、 宜 休 養 及 他 人 照 顧 4個 月 」 ， 有 嘉 義 基 督 教  02

           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可 稽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1頁 ） ， 且 抗 告 人 於 上 開  03

            住 院 期 間 「 可 能 因 行 植 皮 手 術 ， 所 以 約 一 至 二 個 禮 拜 須 他 人  04

            照 顧 生 活 起 居 ， 之 後 直 到 2016年 10月 14日 仍 陸 續 有 些 傷 口 ，  05

            及 因 疤 痕 之 問 題 至 門 診 追 蹤 ， 病 人 自 述 約 三 至 四 個 月 皆 須 他  06

            人 幫 忙 照 顧 。 」 、 「 如 從 事 農 耕 ， 因 係 大 量 體 能 之 運 動 ， 病  07

            人 （ 抗 告 人 ， 下 同 ） 直 至 2017年 11月 13日 門 診 時 仍 有 蹲 下 不  08

            能 之 問 題 ， 病 人 自 述 仍 無 法 從 事 粗 重 工 作 」 等 情 ， 亦 有 嘉 義  09

            基 督 教 醫 院 107年 10月 8日 戴 德 森 字 第 1071000065號 函 可 參 （  10

            見 原 審 卷 第 43頁 ） ， 故 抗 告 人 以 其 不 良 於 行 ， 無 法 到 場 調 解  11

            ， 顯 非 無 據 。 且 上 開 調 解 期 日 先 前 並 未 向 抗 告 人 併 為 送 達 ，  12

            又 於 原 審 法 院 不 同 意 抗 告 人 之 代 理 人 侯 志 翔 律 師 以 請 假 為 由  13

            就 上 開 調 解 期 日 聲 請 改 期 後 ， 法 院 亦 未 再 行 通 知 抗 告 人 命 其  14

            本 人 到 場 ， 則 抗 告 人 未 於 原 審 指 定 之 上 揭 期 日 到 場 調 解 ， 自  15

            非 「 無 正 當 理 由 」 。 況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實 務 與 學 說 向 來 之 見 解  16

            ， 咸 認 當 事 人 具 有 程 序 主 體 權 ， 得 以 自 由 選 擇 民 事 程 序 以 解  17

            決 紛 爭 ， 如 當 事 人 不 同 意 以 調 解 方 式 處 理 ， 自 無 強 令 其 於 調  18

            解 期 日 到 場 進 行 調 解 程 序 之 必 要 。 況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20條  19

            之 規 定 ， 當 事 人 兩 造 或 一 造 於 期 日 不 到 場 者 ， 法 官 酌 量 情 形  20

            ， 得 視 為 調 解 不 成 立 或 另 訂 調 解 期 日 ， 倘 承 辦 法 官 認 本 件 尚  21

            有 調 解 之 必 要 ， 本 得 另 訂 調 解 期 日 ， 再 次 促 請 當 事 人 到 場 ，  22

            已 如 上 述 。 況 原 審 法 院 於 該 次 調 解 期 日 即 當 庭 諭 知 本 件 視 為  23

            調 解 不 成 立 ， 改 分 訴 字 案 ， 並 未 再 訂 調 解 期 日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 24

            82頁 ） ， 則 原 審 法 院 嗣 後 再 對 抗 告 人 處 以 罰 鍰 ， 亦 失 去 強 制  25

            抗 告 人 到 場 調 解 之 立 法 目 的 ， 顯 無 必 要 。  26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原 裁 定 以 抗 告 人 未 於 107年 11月 8日 第 一 次 調 解 期 日 未 到  27

            場 ， 即 處 以 2,000元 之 罰 鍰 ， 其 裁 量 並 非 妥 適 。 抗 告 意 旨 指  28

            摘 原 裁 定 不 當 ， 聲 明 廢 棄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爰 由 本 院 廢 棄 原 裁 定  29

            。  30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抗 告 為 有 理 由 ， 爰 裁 定 如 主 文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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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9     日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五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吳 森 豐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郭 貞 秀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孫 玉 文  04

        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5

        不 得 再 抗 告 。  0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9     日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黃 鋕 偉  08

４


